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績優學生申請校長獎及修讀教育學程推薦辦法 

 

100年 1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2年 2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薦本系運動表現績優

學生申請校長獎，以及輔導運動表現績優學生修讀中等教育學程，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謂之運動傑出表現成績之認定，由申請學生依據在校期間之國

內外運動競賽表現，於系務會議依申請資料決議之。 

第三條  凡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修業第二年（含）以上，申請時前一學年運動表

現傑出之學生，每年各班至多推薦 1位申請校長獎。推薦申請校長獎之

學生，其甄選程序由各專長教練推薦，並經系主任提案於本系系務會議

決議之。 

第四條  凡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修業第二年（含）以上，在校期間運動表現傑出

之學生，依據「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每年特別

推薦 1至 5位甄選中等教育學程。 

第五條  推薦申請教育學程之學生，其甄選程序由有意願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提出

申請，再由本系系務會議依申請資料決議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